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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3

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2024 年度公司拟不派

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24 年度公司基本情况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确认，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

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205,771,888.89 元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，公司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-384,213,827.30 元，资本公积为

729,969,989.76 元；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 37,395,241.16 元，资本公积

为 735,848,669.38 元。 

二、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说明  

（一）公司 2024 年度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： 

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0 0 0 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0 0 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（元） 
-205,771,888.89 -223,656,162.74 -13,126,876.69 

研发投入（元） 76,754,340.69 80,596,787.78 75,812,452.95 



营业收入（元） 556,959,929.85 512,299,910.07 834,085,426.38 

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

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 
-384,213,827.30 

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

累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 
37,395,241.16 

上市是否满三个 

完整会计年度 
是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
0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
0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

均净利润（元） 
-147,518,309.44  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

销总额（元） 

0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研发投入总额（元） 
233,163,581.42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研发投入总额占累

计营业收入的比例

（%） 

12.25 

是否触及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9.4 条第

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

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

情形 

否 

公司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

负值，不满足现金分红条件，因此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9.4 条第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  

三、2024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1、受国内、外客户项目建设延缓影响，公司客户订单量减少，销售收入不



及预期。 

2、公司储能板块业务目前尚处于市场拓展阶段，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价格

承压等影响，该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。 

3、子公司 5G 智能产业园项目折旧费用和运营费用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一

定影响。 

4、出于对目前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及发展阶段，结合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

资金需求的综合考虑，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支持新项

目建设、未来投资规划及长期发展的流动资金需求，既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

益，又兼顾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持续、健康发展的需求。 

5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五十七条，公司若达到以下标准，2024 年度可

以不进行现金分红： 

公司利润分配方式可以为现金或股票，现金方式优先于股票方式。公司盈利

年度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和重大投资的资金需求情况下，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

分配股利，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%。当公

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时，

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。 

在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未来十二个月资金安排的基础上，结合公司

经营情况和现金流情况，2024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

积金转增股本，以确保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必要的、充足的资金，为投资者提供

更加稳定、长效的回报。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公司

《未来三年（2023 年-2025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的规定。 

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

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24 日 


